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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法治报通讯员 曹赟娴

有人洗澡触电身亡 有人五楼火里逃生
出租屋内的意外如何休？

近日， 某电视台报道了一则

“浴室玻璃门自爆割伤手” 的新闻，

引发社会热议， 相关话题一度登上

新浪微博热搜榜首。 节目中， 当事

人小张讲述了自己租住的公寓浴室

玻璃门突然自爆、 导致双手多处受

伤的一次经历， 目前， 他已花去医

药费 8000 多元。 关于赔偿责任，

小张与物业公司未达成一致意见。

那么， 如果在出租房内发生意

外， 究竟由谁来承担责任？ 记者从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了解到， 该院就

曾审理过两起类似案件。

租户洗澡时触电身亡

四方被判赔162万余元

2014 年 8 月， 从外地来沪打

工的小芳在租住的房屋内洗澡时，

因为邻屋漏电， 她不幸触电意外身

亡。 经检查， 除了邻居家发生漏

电， 出租房以及整幢大楼的用电保

护工作也存在重大缺陷。 因此， 小

芳的家人把出租屋房东、 热水器生

产商、 邻屋业主、 物业公司、 供电

公司一同告上法庭。

浦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综合

相关事实及鉴定意见， 可以确认邻

屋发生漏电， 同时由于大楼接地线

断裂， 才导致触电事故的发生。 根

据侵权法相关规定， 各被告应当根

据在事故中的过错各自承担责任。

出租屋没有安装漏电保护器，

卫生间内的热水器存在漏电， 房东

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同时， 邻屋

未安装用电保护器， 且案发时全楼

仅该房屋发生漏电， 与小芳的死亡

存在因果关系， 邻屋业主应承担相

应责任。 物业公司在履行物业服务

合同中， 没能发现位置明显的断裂

接地线， 显然未尽职守， 其对触电

事故存在过错。 供电公司有责任对

接地线进行维修养护， 却未及时维

修相关故障，也存在过错。 另外，事

故发生时， 涉案电热水器的漏电电

流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故可以判断

导致小芳触电死亡的电流并非电热

水器造成，厂商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据此， 浦东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 出租屋房东、 邻屋业主、 物业

公司、 供电公司分别承担 10%、

20%、 30%、 40%赔偿责任， 共赔

偿原告损失 162万余元。

楼房起火租户逃生受伤

出租方被判决担责六成

在另一起案件中， 同样从外地

来沪打工的李先生租住在浦东一楼

房的五楼， 2015 年 6 月， 该楼房

三楼电梯间起火， 火势蔓延至楼

上， 李先生在逃生过程中从五楼窗

户翻至外阳台， 不慎摔倒受伤。 李

先生认为， 事发楼房是某建材公司

承租后改建成公寓进行转租的， 该

公司也是楼房的实际管理方， 其没

有对整幢楼房配备基本的消防设

施， 灭火器等均已过期无法使用，

故起诉要求该公司赔偿医疗费、 误

工费等费用共计 26万余元。

浦东法院审理后认为， 火灾发

生与李先生受伤存在直接因果关

系， 起火场所是出租大楼公用部

位， 属于该公司的管理范围。 公司

擅自占用该位置来堆放诸多易燃物

品且未采取封闭措施， 应对火灾的

发生负相应责任。 同时， 涉事楼房

属人员密集场所， 火灾发生后， 该

公司未及时报火警和组织人员撤

离， 李先生翻越的窗户又年久失

修， 可见其疏于管理。 综上， 该公

司对事故发生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就租户李先生而言， 火灾发生

时虽情况紧急， 但其已在涉案房屋

中生活多年， 对大楼通行状况应该

足够熟悉， 李先生如果能够选择更为

科学合理的逃生方式且尽到安全注意

义务， 亦可避免事故的发生。

据此， 浦东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由作为出租方和管理人的建材公司对

租户李先生的合理损失承担 60%赔偿

责任， 其余损失由李先生自负。

【法官说法】

出租房内发生事故的新闻时常见

诸报端， 如何保障租房居住的安全，

显然已成为全社会都在关注的一个问

题。 租客在租赁房屋时， 首先应当检

查房屋的安全性， 向房东详细了解房

屋内各项设施的正确使用方法， 签订

正规租赁合同时也需将安全责任划分

清楚。 对于出租屋内发生的事故， 如

果是因租客个人原因或第三方原因造

成的， 由租客或有过错的第三方承担

责任； 因房屋本身的问题或者房东管

理房屋问题导致的事故， 房东也需要

承担相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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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谢钱钱

通讯员 肖光亮

本报讯 猫粮测评公众号怼天

怼地， “虚标狗” “趁火打劫” 等

言论使得猫粮公司将其诉上法庭。

自媒体言论表达是否具有边界？ 日

前，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了这起名誉侵权纠纷案。

公众号“老阳” 以狗粮猫粮评

测为主。 2017 年至 2019 年， “老

阳” 上发布了 3 篇评论文章， 以

《说好只骗 250， 怎么他喵的还索

命？》 等作为标题， 对信元公司的

猫粮产品进行评价， 大量使用了如

“虚标狗、 死骗子、 趁火打劫、 无

良商家” 等具有侮辱性的词语和表

情包， 3篇文章累计阅读量超过 10

万人次。 信元公司认为， 作为该公

众号的注册及运营主体， 京财公司

上述文章存在大量侮辱、 贬损、 诋

毁内容， 使公司的名誉受到严重损

害， 将其诉上法庭。

一审法院判决公众号“老阳”

侵害了信元公司名誉权。 案件经一

审来到上海二中院。

上海二中院认为， 京财公司将

信元公司的相关产品委托专业检测

机构进行了检测， 结果显示外包装

上的注明与检测结果并不符， 此节

测评意见并不构成捏造事实， 但文

章据此作出“只够、 必然、 没卵

用” 等强烈确定、 夸张的结论性用

词， 并未提供相应的依据， 易造成

公众的误解。 同时， 文章中还引用

了大量具有侮辱性的词语和表情

包。 3 篇文章累计阅读量已超 10

万人次， 影响范围较大， 足以使普

通公众对信元公司及其产品产生负

面评价， 对信元公司的声誉造成了

不良影响。 京财公司对文章相关用

语未作规范处理， 亦未尽到审慎的

审核义务， 使信元公司的商誉受到

损害， 其行为应依法认定为侵害名

誉权的侵权行为。

综上， 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支

持信元公司的诉请， 并酌定合理损

失 5万元。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葛天天

本报讯 女研究生谢某在和男

友刘某短暂的恋爱当中， 在刘某五

花八门的套路下， 向刘某共计转账

多达 15 万元， 而换来的结果， 却

是人财两空。 近日， 经青浦区人民

检察院提起公诉， 刘某犯诈骗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7 年， 并处罚金 7

万元。

2020 年 5 月， 谢某在微信群

里认识了刘某， 6 月份， 刘某称自

己在柬埔寨被人绑架了， 向谢某借

230 元， 起初说是赎金， 后来又说

是逃出来吃饭……

还有一次， 刘某向谢某表示自

己之前还钱是抵押了自己的车子，

而现在车子出现问题， 由于对方看

到了刘某朋友圈里的转账截图， 现

在要找谢某麻烦， 只要谢某能再转

给他 5万元， 凭借转账截图就能向

对方说明谢某是无辜的。 单纯的谢

某听信了他的话， 可钱到账了之

后， 刘某并未立刻归还， 而是声称

银行卡操作异常， 无法转账。

这些令人目瞪口呆的借钱理由

只是刘某众多借口中的一部分， 在

半年内， 刘某用了无数的方法手段

来骗取钱财： 发朋友圈自杀来骗取

同情， 之后继续要钱； 定好还款日

期当面还钱， 见了面却甜言蜜语推

脱说钱已经借给了朋友……刘某甚

至还想出了一招叫“流水持平”，

即谎称由于两人资金往来频繁， 所

以银行规定卡里金额必须相等， 反

反复复到最后， 谢某不仅颗粒无

收， 反被套进去 14万元。 到最后，

谢某发现自己的微信已经被刘某删

除了， 走投无路之下， 才到派出所

报了案。

检察机关认为， 被告人刘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

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他人钱财， 数额

巨大，应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见习记者 翟梦丽

沈文的丈夫张金瞒着妻子， 将

妻子的拆迁补偿款用于买房， 并将

房屋登记在自己与父亲张强名下。

沈文与张金离婚时张金也并未透露

这一房产， 直到张金去世后沈文才

发现这件事。 日前， 徐汇区人民法

院审理此案， 判决张金赠与张强购

房款的行为无效； 张强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 10 日内返还沈文 22.75

万元。

丈夫私下挪用拆迁款购房

沈文与张金原为夫妻关系， 婚

后育有一子。 2007 年 8 月 13 日两

人协议离婚。 2019 年张金因故去

世， 沈文在整理张金遗物时发现张

金于 2005年 10 月擅自用家庭拆迁

补偿款 46 万元购置了徐汇区某房

屋， 并将该房产登记在其与其父亲

张强名下。 沈文诉至徐汇法院， 认

为张金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无法

律依据， 张金与被告之间赠与行为

应无效， 并要求被告返还原告购房

款 23 万元， 赔偿原告房屋差价

100万元。

庭审中， 沈文表示张金购买房

屋的钱款来源系来自自家房屋动迁

补偿。 2005年 9月发放动迁款时沈

文及其父母委托张金领取， 共计

108 万元，张金留下 48 万元，其余

均汇给了沈文父母，有 2005 年 9 月

份张金存入名下交通银行账户 108

万元的交通银行回单作为证据。 沈

文一直以为这 48 万元是张金用于

做生意及家庭开支， 没想到他竟用

这笔钱私下购买房屋。

被告张强辩称， 张金购买房屋

的钱是他 2002 年在苏州做苗圃生

意赚回来的， 约 120万元， 分几次

以现金方式给了自己， 这笔钱与沈

文家拆迁赔偿款无关。

法院：公公返还22.75万元

法院认为， 夫妻对共同所有的

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非因日常生

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

决定的， 夫妻双方应平等协商。 张

金在其与原告沈文婚姻存续期间

内， 未经原告同意， 将共同获得的

拆迁款赠与被告购买房屋， 侵害了

原告的权利。 且沈文与张金离婚协

议中明确“储蓄款、 有价证券等全

部归女方和儿子所有。”

被告辩称张金所出购房款系来

源于其收入， 但未提供如此大额收

入的证据， 而原告提供的 108 万元

存款记录与其所述款项来源于拆迁

补偿款能印证， 故对被告该辩称，

法院无法采信。 因此， 原告作为夫

妻财产的共有人要求确认赠与行为

无效， 被告返还钱款， 于法有据，

法院予以支持， 但购房款总额为

45.5万元， 相应金额法院将依法调

整。 另原告沈文主张系赠与购房款

无效， 其要求以房屋增长价值让被

告赔偿损失， 于法无据。

综上， 法院判决张金赠与张强

购房款的行为无效； 张强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返还沈文 22.75

万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相关

法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记者 ?天

本报讯 昨天是“国际女童

日”。 近日在杨浦区人民法院， 一

对离异父母围绕女儿抚养权变更的

纠纷， 最终因当事女童的意志一锤

定音， 法院判决其重回母亲怀抱，

也体现了人民法院关注未成年人保

护、 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审

判思想。

原告燕燕和被告阿冬原是夫

妻， 2005 年 10 月生育一女苗苗。

2014 年 12 月 5 日， 双方经法院调

解离婚， 苗苗随父亲阿冬共同生

活， 母亲燕燕自 2014 年 12 月起按

月给付孩子抚养费 300 元， 至孩子

年满 18 周岁止。 自 2014 年 12 月

起， 原告燕燕每月固定时间至被告

阿冬住处探视孩子。

此后， 燕燕向法院起诉要求变

更抚养关系。 燕燕认为， 孩子随父

亲阿冬共同生活期间， 阿冬对孩子

很少关心， 经常打骂孩子， 严重影

响了孩子身心健康。 2015 年 5 月

起， 阿冬阻止自己探视孩子。 现自

己已再婚， 购买了一套房屋， 也有

稳定工作， 有能力抚养孩子。 她诉

请法院判令女儿苗苗由其抚养， 被

告阿冬按月支付孩子抚养费 500

元， 至苗苗年满 18周岁止。

被告阿冬认为， 离婚后其一直

配合燕燕行使探视的权利 ， 但

2015 年 5 月后， 燕燕不愿再探望

孩子， 并中断了抚养费的支付。 自

己也有稳定工作， 在生活上关心照

顾孩子。 而燕燕是为了早日拿到离

婚诉讼中的房屋折价款， 才把孩子

当做筹码进行挟持， 因此不同意燕

燕的诉请。

对于生父母各执一词， 女儿苗

苗的态度显得尤为关键。 她明确表

示， 不愿随爸爸阿冬共同生活， 妈

妈燕燕对她很好， 能够在学习、 生

活上关心自己， 希望能随妈妈共同

生活。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原、

被告离婚后， 孩子苗苗随被告阿冬

共同生活， 现苗苗明确表示要求随

原告燕燕共同生活。 考虑到涉案双

方均无不利子女健康成长的因素，

且双方抚养能力相当， 本着有利于

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法

院认为应尊重未成年人的意愿，苗

苗随原告燕燕共同生活更为适宜。

生效裁判最终确定： 燕燕、 阿

冬所生之女苗苗随燕燕共同生活，

阿冬自 2016 年 4 月起每月支付苗

苗抚养费 500 元， 至苗苗年满 18

周岁止。 阿冬每月可探望苗苗4

次。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自家房屋拆迁款被丈夫挪用买房
房子还登记在丈夫与公公名下

父母争夺抚养权各执一词 女童态度成关键
法院判决抚养权变更重回母亲怀抱

在柬埔寨被人绑架借赎金230元？

女研究生深陷情感泥沼 先后被骗15万元

猫粮评测自媒体“怼天怼地”

侵害名誉权被判赔5万元


